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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第一支柱养老金 

 

 人社部：去年养老金委托投资到账 1.05 万亿元 

1 月 26 日，人社部召开 2020 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，新闻发言人

卢爱红在会上表示，2020 年基金投资运营工作稳步推进，所有省份均

启动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，合同规模 1.24 万亿元，到

账金额 1.05 万亿元。2020 年基金养老基金受托合同规模为 1.24 万亿元，

较 2019 年增长约 13%。养老基金受托规模稳步扩张，一方面增加资本

市场长线资金的比重，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；另一方面，养老保险基金

有较大概率能实现超额收益率，2019 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 9.03%，

跑赢通货膨胀率，实现了资金的保值增值。 

 

 云南累计划转 44 户国企 162 亿元国资充实社保基金 

 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部

署安排，作为全国两个试点省份之一，截至 2020 年底，云南省已基本

完成划转工作，累计划转省属和州（市）国有企业 44 户，共划转国有

资本 162 亿元，对应国有权益 616 亿元，有效筑牢养老“安全网”。 

 

 张纪南：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

2 月 26 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介绍就业和社会

保障有关情况。 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表示，去年全年减免社保费 1.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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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亿元，这里面大头是养老保险，占到 1.33 万亿元，这为缓解企业经

营压力、稳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是也对养老保险产生一定的影响，

有少数省份养老金发放压力较大。 

政府采取了相应举措保证发放，包括全面启动省级养老金统收统支，

加大中央基金调节力度，建立定期调度机制等，不仅保证了按时足额发

放，还继续提高了养老金的发放水平。 

他表示，在已经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，正在加快研究实施全国养

老金统筹，这将进一步提高养老金的抗风险能力。 

 

 人社部：正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改革方案 

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，延迟退休话题

随即引起热议，人社部于 2 月 26 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最新

回应。 

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，是从我国

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。从国际上来看，延迟退休

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。近几十年来，多数国家都

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龄，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

65 岁以上。 

我们国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职工 60 周岁，女干部 55 周岁，

女工人 50 周岁，这个规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当时的人均预期寿

命、劳动条件、用工方式等诸多因素确定的，应该说符合当时的情况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，退休年龄总体偏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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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开始显得十分突出。 

游钧表示，目前，人社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，

方案既要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经验，更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、

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。由于延迟退休年龄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，因

此，在方案的研究制定过程中，将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充分吸收

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，凝聚社会共识，要取得最大公约数，确保方案科

学可行、平稳实施。 

 

 监管持续发声鼓励养老金入市 

一月底至二月初，监管层已至少 2 次公开发声鼓励养老金入市。1

月 28 日，2021 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

端改革，加大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，推动个人养老金投

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，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。2 月 5 日，证监

会新闻发言人表示，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强多层次、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

与资本市场的衔接，推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。 

 

 中办、国办：提高各类养老金的权益投资比例 

据新华社报道，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》

提出，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。稳步推进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

管理公司设立，鼓励银行及银行理财子公司依法依规与符合条件的证券

基金经营机构和创业投资基金、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合作，研究完善

保险机构投资私募理财产品、私募股权基金、创业投资基金、政府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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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投资基金和债转股的相关政策。提高各类养老金、保险资金等长期

资金的权益投资比例，开展长周期考核。 

 

二、 第二支柱养老金 

 

 人社部：企业/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，已覆盖 5800 多万人 

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 月 26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上，人社部副部长

游钧表示。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促进

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。国际经验也表明，多层次的

养老金体系更具风险可控和可持续性。 

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三个层次中，作为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、职

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，并且在逐步完善，目前已经覆盖 5800 多万人。 

 

 首批 5 只港股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获批 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 月 29 日表示，自今年人社部调整年金基

金投资范围以来，多家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机构递交了产品发行申请。近

日人社部已批准发行了富国富丰、泰康资产丰禄优选、嘉实沪港深优选、

南方基金创领新经济策略、工银瑞信信鸿等首批 5 只港股股票型养老金

产品。 

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，截至 2020 年三

季度末，已覆盖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近 6600 万人，基金规模逾 3.1

万亿元。人社部此前下发通知，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年金基金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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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从仅限于境内，首次扩大到可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。 

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首批港股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获批，标

志着相关政策正式落地。这不仅有助于年金基金保值增值和参保人员养

老待遇提升，还将对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。 

 

 信托“抢滩”万亿职业年金市场 

作为行业转型瞄准的下一块大“蛋糕”，信托公司布局职业年金市

场正迎来政策红利。随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扩大年金基金投资范围，

我国信托产品在年金基金配置中的规模将现爆发式增长。 

人社部日前印发《关于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》，将年金基

金投资范围从境内进一步扩大到香港市场，并新增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

支持票据等投资领域。在业内专家看来，此次调整，将给积极开拓年金

市场的信托公司带来新的发展契机。 

 

三、 第三支柱养老金 

 

 人社部：将推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 

2 月 26 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，人社部副部长

游钧回应养老保险第三支柱进展情况时表示，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

系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

举措。国际经验也表明，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更具风险可控和可持续性。  

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三个层次中，作为第三层次的个人养老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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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还没有出台，第三层次在整个养老保险体系中目前还是个短板。 

游钧表示，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，借鉴国际上的经验，总结国内一

些试点经验，目前已经形成了初步思路。总的考虑是，建立以账户制为

基础、个人自愿参加、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，资金形成市场化投

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，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出。 

 

 银保监会：将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

春节过后，有媒体报道，《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稿》)正在业内征求意见，将于不久

后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展试点。 

如何将商业养老保险更好地纳入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，有效发挥金

融保险的长期保障效能，真正履行养老保险“第三支柱”的责任，被国

内保险业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 

早在 2015 年，监管部门就拟定了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商业养老保

险的若干意见》，并在征求意见后，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7 年正

式发布。并在此后也开展了各类的试点与尝试。 

根据征求意见稿内容，银保监会拟自 3 月 1 日起在北京市、浙江省

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，试点期限暂定一年。 

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以养老保障为目的，领取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

的养老年金保险产品。产品设计分为积累期和领取期两个阶段，积累期

不得短于 5 年，领取期不得短于 10 年，投保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者，积

累期不做期限限制。产品采取账户式管理，账户价值计算和费用收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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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透明。试点机构包括：中国人寿、人保寿险、太平人寿、太保寿险、

泰康人寿、新华人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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